
條件
1.  除外股東不得申請認購任何發售證券。
2.  本公司將不會就任何已收取之申請發出任何收據。
3.  填妥本申請表格將構成申請人指示及授權本公司及╱或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或其提名之任何人士代表申請人辦理
本申請表格或其他文件之任何登記手續，以及一般地進行有關公司或人士可能認為必需或合宜之所有有關其他事宜以根
據售股章程所述安排，將申請人所申請認購之數目或較少數目之發售證券登記在申請人名下。

4.  發售證券之申請人承諾簽署所有文件並採取一切其他必要行動以讓彼等登記成為所申請認購之發售證券之持有人，惟須
符合本公司組織章程大綱及細則（如適用）之有關規定。

5.  所有支票及銀行本票將會於收訖後立即過戶，而該等款項所賺取之利息（如有）將全數撥歸本公司所有。填妥及交回申請
表格連同支付發售證券款項之支票或銀行本票一經接納，即表示申請人保證支票或銀行本票將於首次過戶時兌現。倘任
何支票或銀行本票於首次過戶時不獲兌現，申請表格可遭拒絕受理，在該情況下，獲保證配額及其項下所有權利將被視
作已被放棄而予以撤銷。

6.  申請表格僅供獲寄發有關表格之人士使用及不可轉讓。
7.  本公司保留權利接受或拒絕任何不符合本申請表格所載申請手續之發售證券認購申請。
8.  公開發售須待包銷協議成為無條件及並無被終止（見售股章程所載「公開發售及包銷協議之條件」一節）後，方可作實。
9.  本申請表格的中英文版本如有歧異，概以英文版為準。
申請手續
閣下可透過填寫本申請表格申請認購相等於或少於乙欄所列  閣下獲保證配發之有關發售證券數目。
倘  閣下欲申請認購少於  閣下獲保證配發之發售證券（以新普通股或可換股證券形式，或兩者同時進行）數目，請在本
申請表格丁欄內填上  閣下欲申請認購之數目及應繳款項總額（以申請認購之新普通股或可換股證券數目乘以2.60港元計
算）。倘所收到之相應股款少於所申請認購之發售證券數目之所需股款，則申請人將被視作申請認購已收全數款項所代表之
較少發售證券數目。
倘  閣下欲申請本申請表格乙欄所列確切數目之發售證券，則請在本申請表格丁欄上填妥　閣下欲申請的發售證券（以新普
通股或可換股證券形式，或兩者同時進行）數目，其總數應為本申請表格乙欄上載列的確切數目。倘丁欄內並無填上數目，
或在申請表格、支票及╱或銀行本票之任何其他資料有遺漏、未填妥或有錯誤，則該申請將不會被視為有效，直至有關遺
漏、未填妥或錯誤之資料經填妥及更正為止。
填妥本申請表格並將適當之股款相應地緊釘其上後，請將表格對摺並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二十三日（星期五）下午四時正前交
回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樓1712–1716
號舖。所有股款須以有效的結算形式以港元繳付，支票須以香港持牌銀行之銀行賬戶開出，而銀行本票則須由香港持牌銀
行發出，以「LI NING COMPANY LIMITED —  OPEN OFFER ACCOUNT」為抬頭人並以「只准入抬頭人賬戶」方式劃
線開出認購發售股份之股款。除非本申請表格連同本申請表格丙欄或丁欄（視情況而定）所示之適當股款於二零一五年一月
二十三日（星期五）下午四時正前收到，否則  閣下申請認購發售股份之權利以及一切有關權利將視作被拒絕而予以註銷。
閣下將就  閣下將獲發行的所有新普通股收到一張股票及╱或其將獲發行的所有可換股證券股收到一張股票。預期股票將
於二零一五年二月二日（星期一）或之前以平郵方式寄予  閣下，郵誤風險概由  閣下自行承擔。
終止包銷協議
倘相關包銷協議項下包銷商的責任並無終止且下列情況出現、發生、存在或生效，各包銷商可全權酌情釐定於最後終止時
間前任何時間以有關包銷商向本公司發出書面通知之方式終止其各包銷協議：

(a)  聯交所、紐約證券交易所或納斯達克全面停止、暫停或重大限制證券買賣；或
(b)  股份於聯交所連續十個營業日暫停買賣（因公開發售或包銷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引致的暫停買賣除外）；或
(c)  聯交所已撤銷根據公開發售將予發行的新普通股及兌換股份上市及買賣之批准；或
(d)  本公司違反各包銷協議下任何就公開發售而言屬重大之責任。
終止包銷協議後，包銷協議項下包銷商之所有責任及義務將告終止，且包銷協議各方不得就包銷協議引致或相關的任何事
宜向另一方提出任何申索（受包銷協議所載若干限制規限）。
倘若相關包銷商於最後終止時間或之前終止任何包銷協議或包銷協議並無成為無條件，公開發售將不會進行。
性質

於完成公開發售及轉換可換股證券時，所有新普通股經配發、發行及繳足後，將於所有方面與已發行股份享有同等地位，
包括有關股息、投票及資本回報的所有權利。

一般事項

所有文件將以平郵方式寄發予應得人士的登記地址。

申請表格及╱或額外申請表格及據此進行的任何發售股份接納均須受香港法例監管，並按其詮釋。




